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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  

 

吉市政办发〔2022〕37 号 

   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、直属机构： 

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22〕2 号）和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行政许可

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吉政办发〔2022〕24 号）精神，加强我市行

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规范行政许可运行，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，经市政

府 2022 年第 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将《吉林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

年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 一、依法编制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

  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对照《吉林市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（2022 年版）》，依法依规梳理本地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，同步形成涵盖县

乡两级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经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

管理局初审后，严格履行相关审查程序，报同级政府审定，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中上级设定、本地实施的事项及其基

本要素，不得超出上级清单的范围，确保事项同源、统一规范。 

  二、规范实施行政许可  

  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市政府各部门应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编制的实施规

范实施行政许可，做到同一行政许可事项全市同要素管理、同标准办理。各级

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要依照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制定办事指南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对

正在实施的行政许可，要确保平稳运行，不得以事项调整为由影响企业群众正

常办事。 



  三、加强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 

  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、法规、“三定”规定

和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确定监管主体，明确重点环

节，按照监管规则和标准，实施有针对性、差异化的监管政策，提高监管能力

和效率。对取消、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，要明确监管层级、部门、规则和标

准。与行政许可事项对应的监管事项，要纳入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监管事项动

态管理系统。 

  四、强化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

  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、市政府各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和上级清单调整情

况，及时动态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将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

单管理，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。要加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

情况的动态评估和全程监督，严肃清查、大力整治变相实施许可等违法违规问

题。同时，要强化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系统、业务办理系统应用，畅通行政许可

事项线上线下办理渠道，积极推行告知承诺、集成服务、一网通办、跨省通办

等改革措施，不断增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应用效果。 

  

  

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 年 12 月 27 日 

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